
貴會員，您好： 

  為了節省您匯款之不便，及減少本會作業之時間，如您願意，請

您簽署附件「中華民國法官協會會員由薪資代扣會費同意書」，並將之

傳真至本會，本會將於簽署同意當年度開始，由您服務之機關統一代

扣會費。 

 

附註： 

  02-23830247 

02-23830248   

 

            法官協會秘書處 敬啟 

 

 
附件： 

中華民國法官協會會員由薪資代扣會費同意書 

本人同意自   年起，由任職之法務部暨所屬機關或各級檢察署，自應

領薪資代扣應繳法官協會會費。 

  此 致 

法官協會秘書處財務組 

同意人： 

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 


